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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进一步
加强公立医疗机构外配处方管理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委（局），省级医院：

为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外配处方管理，规范医师执业行为，

提高合理用药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《医疗机构

管理条例》《处方管理办法》《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》等相关法

律法规规定，现就公立医疗机构外配处方管理工作提出以下工作

要求：

一、高度重视医疗机构外配处方管理工作

外配处方是指因需要使用本医疗机构未配备的药品或因就

诊患者主动要求，由医师开具，经医疗机构管理部门审核，到药

品零售企业购药的药品处方。外配处方是患者疾病治疗的补充，

也是方便患者就医的措施。但如外配处方使用不规范或管理不

善，容易出现用药风险和行风风险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各

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要高度重视外配处方管理，认真查找梳理当

前外配处方管理中可能存在的隐患漏洞，完善医疗机构外配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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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制度，规范医务人员外配处方行为，确保满足临床诊疗和患

者就医需求。

二、外配处方纳入医疗机构统一药事管理

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应当将外配处方药物纳入统一药事

管理，按照医疗机构药品遴选制度和程序，由临床科室申报、医

院药事管理部门审核、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审批，建立

外配处方药物管理目录并动态调整。医疗机构应在医院信息管理

系统（HIS）维护外配处方药物目录，支持开具外配处方功能。

医疗机构所有外配处方统一使用 HIS 开具，按照统一的标准格式

打印。外配处方应经医院具有审方资质的药师审核后方有效。

三、规范医务人员外配处方行为

医师应当遵循安全、有效、经济、必要的原则合理开具外配

处方，减轻患者经济负担。医师开具外配处方时应严格掌握适应

症、配伍禁忌和用量，做好门诊病历记录，详细载明诊治情况、

使用外配药品原因、外配药品名称、外配药品剂型剂量、用法用

量、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、病情随访等具体内容。医师在开具外

配处方时应加强知情告知，与患者进行充分沟通，并尊重患者的

选择权。医师不得要求患者持外配处方到指定药品零售企业购

药，不得在外配处方上书写与诊断治疗无关的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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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加强外配处方的监管

公立医疗机构应加强外配处方日常管理，建立外配处方使用

监测、评价、预警机制。定期对开具外配处方的临床科室、医师、

药品品规、数量、金额等实行动态监测和超常预警。围绕外配处

方用药指征、选用情况、用法用量、安全有效性、替代药品等方

面开展处方点评。定期通报外配处方使用情况，对不合理使用外

配处方的临床科室及个人，及时预警并干预不合理用药行为，严

禁利用外配处方谋取不正当利益行为，对违反医疗机构药事管理

相关规定的当事医师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应于 2023年 12月底前完善外配处方管

理制度，建立外配处方药物管理目录，并按要求规范医师开具外

配处方行为。其他公立医疗机构应于 2024 年 3 月底前完成相关

工作。我委拟将外配处方管理纳入 2024 年度医疗质控内容，在

全省开展飞行检查，对检查中发现外配处方管理混乱的医疗机构

予以通报批评。

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

2023 年 10 月 20 日


